
部分涉案“球星卡”

宝山检察院供图

近年来， 二手消费、 体育消费、 娱

乐消费等受到越来越多年轻消费者的喜

爱， 这类消费不仅满足了消费者的多元

化、 个性化需求， 也推动了相关产业的

发展。 同时， 随着“球星卡” 和盲盒等

新型消费模式的兴起， 越来越多的年轻

人被其独特的收藏价值和随机性吸引。

然而， 在这股热潮背后， 一些不法

分子也趁机利用这些商品的特性实施诈

骗， 给消费者带来了经济损失和心理困

扰。 许多受害者是年轻消费者， 他们往

往缺乏足够的辨别能力和风险意识。

“球星卡” 本应是带给球迷们快

乐和惊喜的收藏品， 而不是诈骗的工

具。 在进行交易的过程中， 保护自身

权益需要买卖双方共同努力， 对自身

行为进行自律和约束。 同时， 面对市

场波动较大的商品时， 更需谨慎评估

风险， 避免盲目跟风， 不被“惊喜”

背后的陷阱所伤害。

记者手记

□ 见习记者 王葳然

“等了一个月， 终于收到新卡了， 开心！”

“一张小卡片能卖 4 万元， 你们玩的是什么东西？”

打开社交平台搜索“球星卡”， 不少“球星卡” 买家晒图交流， 也有不少人对

此感到不理解并发出疑问。

“球星卡” 通常印有球员的照片、 个人信息等内容， 近年来逐渐成为一种流行

的文化现象。 像盲盒一样， “球星卡” 具有一定的社交属性， 在玩家群体中， 也

是一种兼具收藏和投资价值的商品。 记者在购物平台搜索“球星卡” 时发现， 价

格大多在 200 元至 2000 元之间不等， 而在二手交易平台， 一张卡片甚至可以卖

出大几千元甚至几万元的价格。 但别有用心之人却借此机会敛财， 以合作生意的

名义进行诈骗。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近日就办理了一起涉案金额超千万元的案件，

承办检察官接受了本报记者的采访， 揭开这一新型骗局背后的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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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投资买卖“球星卡”成为“千万富翁”？

一张卡片卖4万元 当心“卡片”变“卡骗”

2024 年 5 月初， 宝山公安分局接

到一男子报案称自己遭遇了投资骗局。

记者了解到， 报警男子姓周， 一直经营

着体育收藏品的生意， 在做生意的过程

中， 通过熟人介绍认识了“球星卡” 圈

内小有名气的沈某。

同月， 沈某到案。 “2022 年左右，

当时‘球星卡’ 的市场特别好， 我靠着

投资‘球星卡’ 和从国外进货在国内售

卖赚了大概一千万左右。” 沈某供述：

“当时自己在圈内立下的人设就是‘有

投资眼光’、 ‘很有钱’。”

就这样， 周先生经常在沈某朋友圈

中看到其晒出的货源， 便以为自己抱上

了“大腿”， 主动和沈某一同合作经营

“球星卡” 业务。 从 2024 年 3 月起， 周

先生与沈某签订了 3 笔合作合同， 支付

了 460 余万元的货款， 而沈某只提供了

价值 86 万元的“球星卡”， 其间沈某还

陆续给了周先生价值 20 万元的“球星

卡” 用作抵扣合同违约金。

随后， 周先生与沈某进行交涉， 沈

某承认自己虚构了进货渠道和投资渠

道， 周先生便选择报警。 “2023 年的

时候， ‘球星卡’ 行情就开始不好了，

从国外进货的价格还是居高不下， 但国

内‘球星卡’ 卖不出高价， 并且海关对

这类物品开始严查， 导致很多货都很难

进入国内。” 沈某回忆称， 在“球星卡”

市场低迷期间， 为了保持“圈内大佬”

的人设， 他开始倒贴钱经营， 当自己的

资金不足以周转时， 便通过类似手法，

从其他五名被害人处骗取资金。

“问别人借钱， 许诺给别人利息，

等之前的人来要债， 就再借钱给前面的

人， 拆东墙补西墙， 越欠越多。” 据沈

某交代， 在此期间， 另外一名被害人催

促其归还现金时， 其还网购练功钞冒充

真钞蒙骗被害人。

宝山区人民检察院审查后， 以合

同诈骗罪对沈某提起公诉。 近日， 宝

山区人民法院以合同诈骗罪判处沈某

有期徒刑 12 年 3 个月， 并处罚金 30

万元。

“‘球星卡’ 之所以贵， 也有不同的

因素。 一种是全球限量， 每一张卡上都

有编号， 物以稀为贵， 价格也就更贵；

一种是有球星亲笔签名的； 或者是同一

名球星不同时期在不同球队效力的， 各

有各的卖点。” 本案承办检察官徐晨诚

在采访中向记者介绍， “球星卡” 每年

在上海、 广州等城市有线下展出活动，

也可以进行线下交易。 由此， “球星

卡” 带给玩家们提供的“情绪价值” 远

远超过物品本身的价值。

同时， 出于对于球星的喜爱或对于

球星职业生涯的看好， 玩家们选择这样

一种方式来支持喜爱的球星。 “球星

卡” 交易类似于文玩交易， 可以表述物

品的真伪， 但无法认定物品的价值， 因

为一件物品在不同买家心里的价值是不

一样的， 因此很难像商品一样去进行统

一定价。

记者通过搜索了解到， 目前， 对于

“球星卡” 有专门进行评级的鉴别平台，

平台根据固定指标对卡片进行评级， 并

显示参考价供买卖双方参考， 但并不能

代表卡片在玩家之间的成交价格。

而由此引发的新型诈骗案件对于检

察官来说也是前所未有的。

“本案‘球星卡’ 诈骗不像传统的

电诈案件。” 徐晨诚分析道， “沈某一

开始是想要做生意并从中获利的， 尽管

市场行情不乐观， 但其主观上还是希望

生意能够做下去， 所以才有了后续利用

‘球星卡’ 进行诈骗， 编造进货渠道、

与国外供应商的关系等等， 从 6 名被害

人处骗取卡片或钱财。”

由于涉及被害者和资金交易较多，

因此， 确定本案的涉案金额是本案的难

点之一。

“被害人之所以愿意相信沈某， 可

能不仅仅是被沈某在圈内的名气所吸

引， 也是因为之前沈某曾带他们赚过

钱， 我们认为正常做生意的部分， 是双

方认可的交易， 所以在最终核算时予以

扣除。” 检察官告诉记者： “最后核算

下来， 本案案值高达 1800 余万元。 被

害人年龄大多为二三十岁， 且家庭条件

比较好或收入比较高的青年。”

既然买卖“球星卡” 存在一定风

险， 那么， 是什么原因让 6 位被害人接

连被骗呢？ 在采访中， 检察官也从被害

者心理， 以及此类新型消费市场的现状

进行了分析。

“被害人被骗主要还是他们想要靠

买卖‘球星卡’ 做生意， 以此来赚钱的

心理。 如果说买卡片只是用作个人收藏

或者欣赏， 不再进行买卖， 那么从货物

的属性上来讲， 是不存在风险的， 因为

此时无论市场价格怎样浮动， 都与买家

本人无关。” 徐晨诚说道。 正如购买商

品存在以原价购入和以促销价购入， 买

家本人能够理解和承受即可。

“但是想要做这个生意可能就要考

量一下， 尤其是在自己没有货源的情况

下还要做生意。 本案中的 6 位被害人都

是只有资金， 而没有货源， 那么这个生

意就要完全依附于第三方， 第三方的资

金流动情况又不能完全掌握， 这时候就

存在很大的风险。”

“球星卡” 是基于自然人之间的交

易， 无法提供工商信息或抵押担保， 风

险也会因此而增大。 因此， 检察官建议

买家购买“球星卡” 时， 应核实卖家身

份、 卡片来源及真伪， 通过官方渠道或

有资质的正规平台进行交易， 从而有效

降低风险。

新型消费引发新型诈骗

检察官：此类商机存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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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为“情绪价值”买单

“卡片”变“卡骗”

案值超千万

男子跟随“圈内大佬”投资却遭骗局


